
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
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协会会费收取和使用的管理，保障协会工作

正常运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行为合规指南》、《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文件精神

和本会《章程》的规定，结合本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费是指协会会员按照《章程》规定应缴

纳的费用。

第三条 会费标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按保证协会正常运

行，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设定。

第二章 会费的标准和收取

第四条 会费标准

（一）会长单位：100,000元/年;

（二）副会长单位：100,000元/年；

（三）理事单位：30,000元/年；

（四）会员单位：10,000元/年。

第五条 会费的收取

（一）会员交纳会费时间为每年 12月 31日前；

（二）新入会会员，凡每年 9月 30日以前入会的，自批准当

月交纳全年会费，作为当年会费；9月 30日以后入会的，自批准

入会当月按会费标准的 50%交纳，作为当年会费。



（三）有特殊困难的会员单位，应在每年的 6月 30日前，提

出缓交、减交、免交的申请，经批准后可以缓交、减交或免交。

（四）会费统一交本会财务，协会收到会费后，即开具统一

印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五）会员连续 2年无故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的，

视为自动退会，取消会籍。

第三章 会费管理和使用

第六条 会费收支和管理依据国家和河北省有关政策规定，建

立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不弄虚作假。

第七条 会费收取须使用财政部监制的河北省社会团体会费

统一收据，收据不得作为其他用途，接受财政部门监督。

第八条 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为会员服务，促进

行业发展”的原则，会员交纳的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维

持协会正常运转需要的公用经费、依照协会章程规定的职能范围

开展活动的支出及协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补助费用等，

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会费支出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由秘书长审批。

第十条 秘书处每年应将年度会费收支情况，向理事会报告，

接受各会员监督。

第十一条 社团年检时填报会费收支情况，接受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机关的监督。

第十二条 会费管理办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



过后生效。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国家有关规定不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

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原《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会

费标准及管理办法》予以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协会秘书处。

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

2025年 4月 27日


